    客家電視「族群傳播發展論壇」採購案附件

需求規範

空白經費概算表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/含稅價
	項次
	項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小計
	說明

	1. 人力費

	1-1
	專案人員
	
	
	
	
	1.設置計畫主持人，統籌本案各工作項目。
2.設置專責人員1人，擔任與本會之聯繫窗口，負責執行推動及執行各項業務。

	1-2
	論壇司儀
	
	
	
	
	1.論壇當日司儀1人，於彩排及論壇當日時全程出席。
2.須具備主持、外語、客語能力。
3.含交通費。

	1-3
	口譯人員
	
	
	
	
	1.安排英華語、西華語、客華語同步口譯人員，其他語言口譯人員視情況需要增加。
2.協助口譯人員取得口譯作業所須資料，以及協助口譯人員與主持人、講者會前準備。
3.含交通費。

	1-4
	論壇臨時人力
	
	
	
	
	1.含報到、引導、餐點協助等，部分工作項目須具備雙語能力。
2.工作日包含彩排及論壇當日。
3.至少聘用20人。

	1-5
	醫護人員
	
	
	
	
	現場配置醫護人員，含醫護相關設備等。

	
2. 業務費

	2-1
	場地租借
	
	
	
	
	1.租借臺北市可容納至少250人之場地。
2.	除論壇主場地外，須同場地租借提供貴賓休息之空間，並至少有8坪以上之展示空間可供本會運用。
3.	場地租借含論壇當日、場地布置及彩排時間。

	2-2
	場地布置
	
	
	
	
	1.規劃及設計會場布置。
2.於論壇場地辦理適合論壇主題之設計，布置物須包含各項輸出物、道具等。
3.提供桌椅設備。

	2-3
	場地設備
	
	
	
	
	1.音訊、影像、燈光、配電、兩套不同系統（Mac與Windows）電腦等設備。
2.搭建適合論壇場地大小之音響設備。
3.提供適合論壇場地之播放螢幕。
4.提供現場網路服務建置與設定。
5.燈光、音響、螢幕等設備須分別詳列費用、規格、尺寸、配備。

	2-4
	口譯設備
	
	
	
	
	1.依與會人數，規劃及租借口譯設備（含口譯主機、耳機）。
2.規劃現場口譯人員工作空間。

	2-5
	翻譯費
	
	
	
	
	含論壇邀請函、簡報、會議手冊、講者簡介、報名資訊等翻譯費用。

	2-6
	報名系統
	
	
	
	
	1.提供報名報到方案，可採既有報名系統服務或自建系統（含報名人員名單、入場人員名單、入場報到驗證等）。
2.提供報名通知方案，提醒報名者會議時間。

	2-7
	文宣設計
	
	
	
	
	設計本案主視覺意象（含論壇手冊、會場視覺等平面設計及圖片授權費）。

	2-8
	印製輸出
	
	
	
	
	輸出品如停車指引、會場標示、桌牌、名牌、報到桌背板等。

	2-9
	會議手冊
	
	
	
	
	1.提供與會者及本會留存至少150份印刷本。另建置電子化會議手冊供參加者下載使用。
2.會議手冊為中英文對照版。

	2-10
	餐食
	
	
	
	
	1.論壇當日提供來賓及工作人員午餐，人數約50份，並視情況部分提供素食或配合講者宗教信仰之午餐。
2.論壇當日上下午提供茶點，人數約250份。

	2-11
	宣傳
	
	
	
	
	1.包含媒體專題報導至少3篇及社群行銷貼文至少8篇。
2.其他加值行銷宣傳方案。

	2-12
	保險
	
	
	
	
	1.包括但不限於旅平險及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，並附加食品中毒責任及接駁車等附加條款。（包含但不限於所有工作人員、國內外貴賓、參與廠商、來賓及觀眾）
2.公共意外責任險依不低於以下保額規劃：
(1)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：300 萬元。
(2)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：1,500 萬元。
(3)每一意外事故財損：200 萬元。
(4)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：5,000 萬元。

	3. 雜支

	3
	雜支
	
	
	
	
	非屬上開項目之工作項目。

	4. 行政管理費

	4
	行政管理費
	
	
	
	
	

	第1~4項小計(A)
	
	

	代
辦
費(費用
依
實
核銷)
	國際講者交通費
	
	
	
	900,000
	1.國際講者6至8人，每位連同業務相關人員至多補助2人往返之機票。
2.機票補助以經濟艙為原則，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艙等，並經由本會同意後，可由其他代辦費項目互相勻支。
（匡列金額，依實核銷）

	
	
	
	
	
	60,000
	1.國內機場往訪、論壇演講、參訪行程之交通，含接送司機。
2.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費用，並經由本會同意後，可由其他代辦費項目互相勻支。
（匡列金額，依實核銷）

	
	國際講者住宿費
	
	
	
	240,000
	1.國際講者6至8人，每位連同業務相關人員至多補助2人3晚住宿。
2.以每人每晚5,000元為上限預估（含早餐），參加人員以16人計，5,000元*16人*3天暫估240,000元。
3.住宿飯店、價格及人數須經本會同意後方可執行。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住宿補助內容，並經由本會同意後，可由其他代辦費項目互相勻支。（匡列金額，依實核銷）

	
	國際講者出席費
	
	
	
	200,000
	1.含國際代表與國內代表
2.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費用，並經由本會同意後，可由其他代辦費項目互相勻支。
（匡列金額，依實核銷）

	
	國內講者出席費
	
	
	
	
	

	代辦費小計(B)
	1,400,000
	代辦項目可互相勻支

	總計(A+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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